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渑 池 县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渑行复决字〔2022〕13 号

申请人：申请人：申请人：申请人：贾某。

被申请人：被申请人：被申请人：被申请人：渑池县公安局，法定代表人，辛毅伟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渑池县公安局作出的渑公（仰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

143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2 年 5

月 7 日依法予以受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措施

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渑池县仰韶镇苏门大队东官庄自然村村

民，上级领导，我是正常上访反映多年来的实际问题和冤，3 月

4 日晚我在郑州车站坐车，早上到北京西站被截访的拦住，拦住

后渑池县公安局和仰韶派出所就直接把我送回渑池县，在公安局

一天一夜不让吃不让睡，接着又把我拉到仰韶派出所一天一夜，

晚上冻得我很冷受不了，我给一个民警要一个布褥子，一个民警

看我可怜，拿了一盒泡面给我吃，早上一个好心民警给我买了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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浆和包子让我吃，当时我激动的哭了。过一会仰韶镇派出所把我

往拘留所送我不去，我说我没有违法也没有犯法不去，他们就让

两个民警拧住申请人两只胳膊塞进公安车里，我不服，一个民警

一下子拧住我的左胳膊带上手铐，当时我的左胳膊就困疼，这时

我右手抓住办案人员李某的衣服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，这时

办案人员把手铐给去了，过后左胳膊一个月困疼抬不起来。拘留

证和其他证据公安局和派出所都不给我，情况就是这样。申请人

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，未被下发合法处罚决的定情况下被本案被

申请人采取行政拘留措施自 2022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17 日，申请

人认为，行政机关在执行和作出拘留决定后未依法下发处罚决

定，上述拘留行为实体及程序均违法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违法经历：2014 年 10 月 17 日因

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五日，2014 年 12 月 5 日因扰乱公共秩

序被行政拘留十日，2018 年 3 月 13 日，因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

被行政拘留五日，2020年10月28日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十日。

二、被申请人认定的事实及依据：2022 年 3 月 4 日晚上，仰

韶镇苏门村村民贾某乘坐汽车到郑州市，在郑州市转乘火车于

2022 年 3 月 5 日早晨到达北京西站，欲到国家信访局反映其被伤

害一案对渑池县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不服一事，在北京值班

人员发现贾某后，对其进行劝阻，后于 2022 年 3 月 5 日晚上将

贾某带回渑池县。

经被申请人调查证实：2014 年 10 月以来，贾某因对 2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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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30 日渑池县公安局对其被伤害一案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不

服，多次到国家信访局、省市县信访部门非访反映案件处理不公

一事，渑池县公安局对其违法行为多次处罚。2021 年 5 月，渑池

县公安局、仰韶镇政府决定分批次给予信访人贾某司法救助金，

贾某签字同意表示不再上访，贾某在领取部分救助金后，拒绝领

取第二批救助金。贾某信访诉求得到解决后，为了达到个人目的，

继续无理取闹、不听劝阻，扬言继续上访并于 2022 年 3 月 5 日

在全国两会期间再次以此事为由去北京上访给政府施加压力，给

渑池县社会稳定及信访秩序造成严重影响。2022 年 3 月 6 日渑池

县公安局对贾某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十日，并于 2022 年 3 月 7

日对其体检后，送渑池县拘留所执行。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贾

某的陈述与辩解、贾某多次非访被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贾某签字的

停访息诉书、贾某领取司法救助金领条、信访事项办理回访意见

表、渑池县驻北京市信访稳控值班人员薛某、杨某、李某的证明

材料、仰韶镇政府关于贾某反映其被伤害一事的答复文件。

三、对于贾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的问题作出以下答复。（一）

贾某提出自己于 2022 年 3 月 5 日被带回渑池县后在渑池县公安

局滞留一天一夜未让其吃饭和睡觉。2022 年 3 月 5 日 19 时许，

贾某由渑池县驻北京信访稳控人员带回渑池南站后，渑池县公安

局仰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传唤贾某到渑池县公安局接受询问，20

时，贾某到达渑池县公安局后被带至办案中心候问室，由看护人

员进行看护，21 时至 23 时对贾某进行询问，询问完毕将其带回

候问室由看护人员继续看护，3 月 6 日早上看护人员给贾某买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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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浆和包子，11 时至 12 时许再次对贾某进行询问，后办案人员

将贾某带回仰韶派出所并购买桶装方便面让其吃饭，贾某称自己

吃不下饭，3 月 6 日下午对贾某作出处罚决定后带其到渑池县公

安局办案中心采集人员信息及到渑池县中医院做核酸检测，该拒

不配合，后被带至仰韶派出所候问室进行看管，晚上看护人员给

贾某买来一桶泡面让其吃饭。3 月 7 日，将贾某送渑池县拘留所

前，办案人员买来酸汤面让其吃饭。对于贾某所说在渑池县公安

局办案中心及仰韶派出所候问室未让其吃饭的问题不存在。（二）

贾某提出一名叫“吴阳”的民警拧住其两只胳膊将其戴上手铐塞

进公安车辆一事。2022 年 3 月 7 日上午办案人员将贾某送渑池县

拘留所执行拘留时，贾某称自己未违法不应拘留，在办案人员对

其进行劝解的情况下，贾某仍然拒不配合，办案人员李某对其进

行警告后，依法对其进行警械约束，在对贾某用手铐警械约束时，

贾某手脚并用乱挥乱踹剧烈反抗，办案人员李某让两名辅警（其

中一名系仰韶派出所辅警晋午阳），控制贾某的双臂将其带至警

车上，在警车上用手铐将其约束。办案人员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》第八条第二项，在人民警察执

行逮捕、拘留、看押、押解、审讯、拘传、强制传唤的，依法可

以使用手铐等约束性警械。全程办案人员使用警械合理合法。

（三）贾某提出办案人员拘留程序违法。2022 年 3 月 5 日，贾某

被带回渑池县高铁南站后，渑池县公安局仰韶派出所依法对其传

唤、询问、告知、处罚、执行拘留适用法律准确,程序合法。

现查明：申请人贾某因对 2014 年 9 月 30 日被申请人渑池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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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局对其被伤害一案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不服，多次到国家信访

局、省市县信访部门非访反映案件处理不公一事，被申请人对其

违法行为多次予以行政处罚。2021 年 5 月，被申请人、仰韶镇政

府决定分批次给予信访人贾某司法救助金，贾某签字同意表示不

再上访，申请人在领取部分救助金后，拒绝领取第二批救助金。

申请人信访诉求得到解决后，为了达到个人目的，继续无理取闹、

不听劝阻。并于 2022 年 3 月 5 日在全国两会期间再次以此事为

由去北京上访给政府施加压力，给渑池县社会稳定及信访秩序带

来严重影响。

本机关认为:被申请人渑池县公安局作出的渑公（仰）行罚

决字〔2022〕14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

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依法维持渑池县公安局作出的渑公（仰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

14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

人民法院起诉。

2022 年 7 月 6 日


